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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5 709,856.12 116,180.42 

结算备付金  5,784.03 86,500.00 

存出保证金  1,372.23 62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6 101,275.20 9,198,750.00 

其中：债券投资  101,275.20 9,198,75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 - 3,200,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10,901,178.27 100,439.08 

应收利息 8 144.29 471,332.26 

资产总计  11,719,610.14 13,173,821.7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6,366.98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9(b) 5,511.38 7,635.65 

应付托管费 19(c) 1,574.68 2,181.63 

应付销售服务费 19(d) 232.30 302.65 

其他负债 9 200,000.82 200,000.00 

负债合计  213,686.16 210,119.9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0 11,241,770.77 12,269,280.52 

未分配利润 11 264,153.21 694,421.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05,923.98 12,963,701.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719,610.14 13,173,821.76 

 

注： 

报告截止日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A 类基金份额净值

1.022 元，C 类基金份额净值 1.044 元，基金份额总额 11,241,770.77 份，其中 A

类基金份额 10,447,081.08 份，C 类基金份额 794,689.69 份。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的 

利润表（经审计）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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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一、收入  123,272.01 1,443,152.76 

利息收入  594,438.10 936,308.49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2 12,870.92 8,964.03 

债券利息收入  550,088.79 599,313.90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31,478.39 328,030.5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3 -290,928.76 188,433.40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  -290,928.76 188,433.4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4 -180,272.05 316,915.07 

其他收入(损失以“-”号

填列) 15 34.72 1,495.80 

减：二、费用  377,060.28 423,974.10 

1. 管理人报酬 19(b) 88,858.16 121,821.16 

2. 托管费 19(c) 25,387.99 34,806.05 

3. 销售服务费 19(d) 7,084.45 17,205.26 

4. 交易费用 16 275.15 1,032.96 

5. 利息支出  9,899.53 11,514.2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支出  9,899.53 11,514.20 

6. 其他费用 17 245,555.00 237,594.47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253,788.27 1,019,178.66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53,788.27 1,019,178.66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的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经审计）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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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2,269,280.52 694,421.31 12,963,701.83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253,788.27 -253,788.27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净值减少以“-”号填

列) -1,027,509.75 -67,673.83 -1,095,183.58 

其中：1.基金申购款 61,599,058.24 1,078,262.44 62,677,320.68 

           2.基金赎回款 -62,626,567.99 -1,145,936.27 -63,772,504.26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

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少

以“-”号填列) - -108,806.00 -108,806.00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1,241,770.77 264,153.21 11,505,923.98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94,487,475.79 -708,052.78 93,779,423.01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1,019,178.66   1,019,178.66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净值减少以“-”号填

列)  -82,218,195.27   457,535.84   -81,760,659.43 

其中：1. 基金申购款  23,723,544.61   192,921.33   23,916,465.94 

           2. 基金赎回款  -105,941,739.88   264,614.51   -105,677,125.37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

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净值减少

以“-”号填列)  -  -74,240.41   -74,240.41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2,269,280.52   694,421.31   12,963,701.83 

 

后附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贺燕萍                     贺燕萍             张皞骏  

—————————          —————————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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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基本情况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454 号《关于核准西部利得

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核准，由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本基

金合同生效三年后，若基金规模低于 2 亿元的，基金合同自动终止。首次设立募集

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 522,780,612.92 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2)第 531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2 年 12

月25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522,970,490.66份基金份额，

其中认购资金利息折合 189,877.74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西部利得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基金管理人股东资金、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基金管理人高

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投资管理人员认购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认购的基金份

额持有期限不低于三年。 

 

根据《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西部利得稳定

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根据认购/申购费用、赎回费

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者认购/申购、赎回时收取

认购/申购费用、赎回费用的，称为 A 类；不收取认购/申购费用、赎回费用，而是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C 类。本基金 A 类、C 类两种收费模

式并存，各类基金份额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投资人可自由选择申购某一类别的

基金份额，但各类别基金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不

直接购买股票、权证，但可持有因可转换债券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和因投资分离交易

可转债所形成的权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与，

具体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国债、央行数据、金融债、地方政府债、次级债券、可

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资产支持

证券、债券回购及银行存款等。本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

产的 80%；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现金或者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本基金的业绩比较

基准为：中国债券综合全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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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基本情况(续) 

 

根据《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西部利得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三年(自

2012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后，基金资产规模低于人民币 2 亿元，

已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因此，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自 2015 年 12 月 26 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基金管理人已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

批准报出。 

 

2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 1 所述，自 2015 年 12 月 26 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

因此本基金财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根据《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受理的申购

和赎回申请于下一工作日确认，因此本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 3 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

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

算业务指引》、《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

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及在财务报表附注 3 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

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a) 会计期间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

开放日的确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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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b)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c)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1) 金融资产的分类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基金对

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本基金现无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

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基金目前以交易目的持有的债券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

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

其他各类应收款项等。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

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 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及其他金融负债。本基金目前暂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负债包括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和其他各

类应付款项等。 

 

(d)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于本基金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

表内确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

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

日止的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

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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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d)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续)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对于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终止确认：(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

同权利终止；(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基金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或者(3)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

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

的部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e)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持有的债券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

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

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2)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

允价值。 

 

(3)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

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

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

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采用估值技术时，尽可能最大程度

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基金特定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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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f)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消 

 

本基金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当本基金 1) 具有抵

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且 2) 交易双方准备按

净额结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g)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

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

认列。 

 

(h)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

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

的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

计未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

回确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i)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按票面利率或者发行价计算的利息扣除在适用情况

下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利息收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确

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于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

投资收益，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

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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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j)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

和计算方法逐日确认。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

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法计算。 

 

(k) 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基金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

资。每季度最后一个自然日每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均超过 0.02 元时，

本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且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一类别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 20%。若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未实现部分为正数，包括基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未实现损益以及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平准金等，则期末可供

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已实现部分；若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

分为负数，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即已实现部分相抵未实

现部分后的余额。 

 

经宣告的拟分配基金收益于分红除权日从所有者权益转出。 

 

(l) 分部报告 

 

本基金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

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披露分部信息。经营分部是指本基金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组成部分：(1) 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 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

业绩；(3) 本基金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

计信息。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

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本基金目前以一个单一的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披露分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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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

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a)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基金买卖债

券的差价收入不予征收营业税。 

 

(b) 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

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c) 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

扣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 

 

5 银行存款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均为活期存

款(2014 年 12 月 31 日：同)。 

 

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券 

交易所市场 104,582.74 101,275.20 -3,307.54 

银行间市场 - - - 

合计 104,582.74 101,275.20 -3,307.54 

项目 

上年度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券 

交易所市场  5,903,966.49   6,002,550.00   98,583.51 

银行间市场  3,117,819.00   3,196,200.00   78,381.00 

合计  9,021,785.49   9,198,750.00   176,9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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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易性金融资产(续) 

 

注：如财务报表附注 1 所述，本基金自 2015 年 12 月 26 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

期，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债券资产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

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的估值价格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债券资产，并垫付相应的

债券利息。待上述停牌债券复牌后，基金管理人将债券卖出变现，若变现金额高于

垫付的金额，则将差额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追偿给基金份额持有

人；若变现金额小于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则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损失。  

 

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本基金未持有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持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200,000.00 元，均为交

易所买入返售证券)。 

 

8  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73.35 23.33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2.08 42.79 

应收债券利息 68.38 471,265.81 

其他 0.48 0.33 

合计 144.29 471,332.26 

 

9 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预提费用 200,000.00 200,000.00 

应付赎回费 0.82 - 

合计 200,000.82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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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收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8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11,446,970.65   11,446,970.65  

本期申购 261,461.44 261,461.44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1,261,351.01 -1,261,351.01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10,447,081.08 10,447,081.08 

 

C 类基金份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8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822,309.87   822,309.87  

本期申购 61,337,596.80 61,337,596.80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61,365,216.98 -61,365,216.98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794,689.69 794,689.69 

 

注：申购含转换入和红利再投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11 未分配利润 

 

A 类基金份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期末  498,322.22   154,357.34   652,679.56  

本期利润 -89,637.67 -213,934.16 -303,571.83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

变动数 -8,819.34 -8,090.62 -16,909.96 

其中：基金申购款 5,299.42 1,303.30 6,602.72 

基金赎回款 -14,118.76 -9,393.92 -23,512.68 

本期已分配利润 -102,843.72 - -102,843.72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297,021.49 -67,667.44 229,3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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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分配利润(续) 

 

C 类基金份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期末  30,725.58   11,016.17   41,741.75  

本期利润 16,121.45 33,662.11 49,783.56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

变动数 -829.45 -49,934.42 -50,763.87 

其中：基金申购款 736,468.00 335,191.72 1,071,659.72 

基金赎回款 -737,297.45 -385,126.14 -1,122,423.59 

本期已分配利润 -5,962.28 - -5,962.28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40,055.30 -5,256.14 34,799.16 

 

12 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7,514.28 3,526.05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3,085.39 5,192.87 

其他 2,271.25 245.11 

合计 12,870.92 8,964.03 

 

13 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卖出债券及债券到期兑

付成交总额 32,195,562.51  39,676,240.22 

减：卖出债券及债券到期

兑付成本总额 31,587,306.87  38,572,964.77 

减：应收利息总额 899,184.40  914,842.05 

债券投资收益 -290,928.76  188,4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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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8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本基金的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均由交易性金融资产——债券投资产生(2014年度：同)。 

 

15 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基金赎回费收入 32.77 1,495.80 

基金转换费收入 1.95 - 

合计 34.72 1,495.80 

 

注： 

1.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间递减，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归入基金资产。 

2. 本基金的转换费由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其中转出基金

的赎回费的 25%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16 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17.65 37.96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157.50 995.00 

合计 275.15 1,0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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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信息披露费 160,000.00 160,000.00 

审计费用 40,000.00 40,000.00 

债券账户维护费 45,200.00 36,000.00 

银行划款手续费 355.00 1,194.47 

其他 - 400.00 

合计 245,555.00 237,594.47 

 

18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自资产负债表日(2015年 12月 28日)后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2016 年 4月 18日)

止期间，本基金由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将由基金管

理人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管理人垫付资金孳生的利息归管理人所

有。结息后将由托管人退还管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的误差也由管理人承担。 

 

19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a) 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部利得基金”)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 

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销售

机构 

上海利得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财富”)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销售

机构 

 

注：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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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续) 

 

(b) 管理人报酬/应付管理人报酬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照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7%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

底，按月支付。本基金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按照 2015 年 12 月

24 日基金资产净值 0.7%的年费率计提管理人报酬后，即停止管理人报酬的计提。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本

基金共产生管理人报酬 88,858.16 元(2014 年度：121,821.16 元)，由此产生的应

付管理人报酬为 5,511.38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7,635.65 元)。 

 

(c) 托管费/应付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照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0.2%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

底，按月支付。本基金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按照 2015 年 12 月

24 日基金资产净值 0.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后，即停止托管费的计提。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本

基金共产生托管费 25,387.99 元(2014 年度：34,806.05 元)，由此产生的应付托管

费为 1,574.68 元(2014 年 12 月 31 日：2,181.63 元)。 

 

(d) 销售服务费/应付销售服务费 

 

支付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C 类基金资产净值 0.4%的年费率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给西部利得基金，再由西部利得基金计算并支付给

各基金销售机构。本基金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按照 2015 年 12

月 24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约定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后，即停止销售服务费的计提。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止期间，本

基金共产生的应支付各关联方的销售服务费及由此产生的应付销售服务费如下表

所示： 



 

- 17 - 

19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续) 

 

(d) 销售服务费/应付销售服务费(续)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A 类 C 类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 - 2,628.07 2,628.07 

西部利得基金 - 1,097.68 1,097.68 

合计 - 3,725.75 3,725.75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A 类 C 类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 - 15,723.87 15,723.87 

西部利得基金 - 752.07 752.07 

合计 - 16,475.94 16,475.94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应付销售服务费 

A 类 C 类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 - 170.26 170.26 

西部利得基金 - - - 

合计 - 170.26 170.26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销售服务费 

 A 类 C 类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 - 281.77 281.77 

西部利得基金 - - - 

合计 - 281.77 2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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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续) 

 

(e)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份额单位：份 

项目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报告期初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61,704.52 10,003,600.36 

报告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 87,156.25 58,104.16 

报告期间因拆分变动份额 - - 

减：报告期间赎回/卖出总份额 - - 

报告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10,148,860.77 10,061,704.52 

报告期末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90.28% 82.01% 

 

注：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含红利再投份额。 

 

(f)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4 年度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建设银行 709,856.12 7,514.28 116,180.42 3,526.05 

 

注：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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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利润分配情况 

 

A 类基金份额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权益 

登记日 
除息日 

每 10 份基金

份额分红数 

现金形式 

发放总额 

再投资形式 

发放总额 

本期利润分配 

合计 
备注 

1 2015-01-13 2015-01-13 0.09 5,940.17 96,903.55 102,843.72  

合计    5,940.17 96,903.55 102,843.72  

 

C 类基金份额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权益 

登记日 
除息日 

每 10 份基金

份额分红数 

现金形式 

发放总额 

再投资形式 

发放总额 

本期利润分配 

合计 
备注 

1 2015-01-13 2015-01-13 0.08 5,755.72 206.56 5,962.28  

合计    5,755.72 206.56 5,962.28  

 

21 金融工具及其风险 

 

如财务报表附注 1 所述，自 2015 年 12 月 26 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期。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本基金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证券清算款及应收利息。本基金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如财务报表附注 6 所述，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债券资产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债券资产，并

垫付相应的债券利息。若变现金额高于垫付的金额，则将差额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追偿给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变现金额小于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

则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损失。因此本基金资产均无重大风险。 

 

22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a) 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包括：  

 

1、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费用人民币 30,000.00 元；全部

由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公司承担。  

2、 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费用人民币 30,000.00 元，全部

由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公司承担。  

3、 划付各项费用、清算款等费用而产生的划款手续费，按实际发生金额, 全部由

管理人西部利得基金公司承担。 

  

(b) 应收利息的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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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续)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管理人将垫付清算期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

证金产生的应收利息，管理人垫付资金孳生的利息归管理人所有。  

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的银行存款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加快清盘速度，本管理人将先行垫付该笔资金，供清盘分配使

用，结息后将由托管人退还管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的误差也由管理人承担。  

 

(c) 未变现资产的特别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债券资产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的估值价格（净价）垫付基金未能

变现的债券资产，并垫付相应的债券利息（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若变现

金额（变现日的债券净价与截止至变现日的债券利息）高于垫付的金额，则将差额

部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追偿给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变现金额小

于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则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相应损失。 

  

截止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航信转债（债券代码 110031）已复牌，并由基金经理

变现，变现价格为 121.78 元，差额部分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d) 基金剩余财产的分配  

 

按照《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资产

管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的规定，依据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清算的分配方

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及各项负债后，按基

金的投资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考虑到本基金的实际情况，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承担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即清算费用将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而是由基金管

理人代为支付。 

 

剩余财产的具体分配顺序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分配顺序 

一、2015 年 12 月 28 日(基金最后开放日的

确认日)所有者权益 

 

11,505,923.98 

加：基金最后开放日的确认日后至清算款划

出日前一日(2016 年 4 月 18 日)的银行存

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 

 

25,751.32 

二、可供分配剩余财产总额 11,531,6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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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续)  

 

所有垫付款项入账后，管理人预计于2016年4月19日下达指令给托管人，将可供分

配剩余财产总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的金额=（可供分配剩余财产总额/合同截止日总份额）*每个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运作终止时所持有的持有份额。  

 

(e) 基金负债项的支付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f) 相关账户的注销  

 

基金清算完毕后，基金管理人配合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注销基金尚存的资金账户、

证券账户及其他账户。  

  

23 备查文件  

 

1.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8

日止期间的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 律师事务所关于《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

法律意见 

 

 

西部利得稳定增利发起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6年4月16日  

项目 金额 支付时间 

销售服务费 232.30 2015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日报披露费 100,000.00 2015 年 12 月 29 日 

管理费 5,511.38 2015 年 12 月 29 日 

赎回费 0.82 2015 年 12 月 30 日 

赎回款 6,366.98 2015 年 12 月 30 日 

托管费 1,574.68 2016 年 1 月 7 日 

审计费 40,000.00 2016 年 1 月 7 日 

中证报披露费 60,000.00 2016 年 1 月 12 日 




